
西宁市湟中区财政局
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2025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局全体领导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法治政府和法治财政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以深化法治财政建设为核心，持续推进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，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法治政府环境贡献力量。现将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总结如下：   
一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（一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，营造良好法治氛围。一是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我局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全年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2次，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与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5次，通过专题研讨、在线培训等多种形式，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，确保法治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二是坚决贯彻落实决策部署。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依法治省、全面依法治市、全面依法治区的总体要求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制定并实施了法治财政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。通过定期召开法治工作会议，及时传达上级精神，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，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。三是落实普法责任制。细化普法责任清单，明确各业务科室的普法职责，重点宣传《预算法》《政府采购法》等财政法律法规，全年共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多次，受众人数广泛，有效增强了财政干部的法律意识。
（二）紧扣财政核心任务，依法高效履行财政职能。一是强化预算执行管理。依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方案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率，确保财政资源有效配置于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的关键领域。全年实现了绩效目标的编制与同步批复、下达、公开，推进了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常态化，强化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，并完善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。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。持续推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遵循“权责对等、财力匹配、区域均衡”原则，进一步细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显著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。三是优化行政决策机制。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完善《重大事项决策制度》等规范性文件，确保决策过程公开透明、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关键环节得到有效落实。四是严格行政执法程序。围绕财政监督检查重点，加大财政执法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效能。同时，加强执法队伍培训，确保每位执法人员熟练掌握法律法规，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五是强化行政监督体系。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、民主监督、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。通过印发财经纪律提升资金使用方案及监督检查通知、实施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监督、对一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全覆盖检查、加强国资国企监管等措施，确保了监管到位。六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持续梳理公布和优化财政系统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加强财政对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支持保障。通过资金支持、政策引导等措施，推动政务服务便利化、高效化。同时，开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、推进非税收入电子化征缴等措施，进一步规范了财政收支管理，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（三）强化依法行政建设，推动执法规范化。一是动态调整行政权力事项。根据法律法规修订情况，及时调整行政权力事项清单，确保权力清单的时效性、准确性。二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。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专业培训，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。严格实施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，确保执法队伍的专业性和规范性。
二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（一）存在的不足。一是法治观念需进一步增强。部分干部职工对法治建设的认识还不够深入，法治观念有待进一步提升。二是决策咨询机制需完善。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环节有待加强，决策咨询渠道不够畅通。三是执法队伍素质需提升。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，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。
（二）主要原因。一是法治宣传教育不够深入，部分干部职工在法治教育方面缺乏系统的法治知识学习和实践，导致对法治建设的认识停留在表面，未能深入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。二是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较弱，缺乏主动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渠道和平台，导致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不高。专家资源相对匮乏，专家论证环节的组织和协调存在一定困难。三是执法队伍培训不够系统，在执法过程中，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和各种利益冲突，部分执法人员难以保持公正、公平和规范的执法行为。
三、2025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2025年度，我局党政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法治建设，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，始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。对法治建设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。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依法治省、全面依法治市、全面依法治区的总体要求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制定并实施了法治财政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。通过定期召开法治工作会议，及时传达上级精神，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，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。坚持党对法治财政建设的全面领导，完善法治财政建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，确保法治财政建设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。同时，还加强了对法治建设工作的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。
四、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（一）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。一是加强学习培训。继续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相关法律法规。二是扩大普法宣传。加大财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，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法治素养。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机制。一是优化行政决策。加强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环节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。二是加强行政执法。继续加大财政执法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。同时，加强执法队伍培训，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。三是完善公示制度。加强行政执法公示工作，确保执法过程公开透明。
（三）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。一是细化财政事权。继续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。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财政资金有效配置于关键领域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。一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优化财政系统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。二是加强国库集中支付。认真落实预算执行和决算报告制度，进一步规范财政收支管理。三是规范政府采购。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全面监管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                   

